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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提出八项重点任务

义务教育学校禁设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

知，对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
行动(2026年)作出部署。《通知》
提出了专项行动的八项重点任
务，其中对“择校费”、掐尖招生、
设立重点班、随迁子女就学等问
题作出具体要求。

严禁城市高中违规
面向县域掐尖招生

《通知》要求，严禁各类违规
招生。义务教育学校全面实施免
试就近入学，严禁以面试、评测、
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普通
高中学校全面落实属地招生要

求，严格实行“公民同招”政策，严
禁部属高校附中、省属高中、设区
的城市高中违规面向县域掐尖招
生，严格规范各类加分项目和分
值。认真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
指标合理分配到区域内薄弱初中
的政策，严禁以指标到校名义跨
区域掐尖招生。

中小学严禁违规提前招生、
超计划招生、跨区域招生，严禁通
过“意向登记”“预录取协议”“保
底录取协议”“分班保证协议”等
名义变相提前招生，严禁在招生
环节收取所谓的“择校费”“意向
金”，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
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严格规范特定类型招生。严
禁任何地方、任何学校未经省级
批准，在义务教育阶段以创新人
才早期培养项目名义开展特殊招
生。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
点需严格控制在试点范围内开
展，严禁随意扩大实施范围及各
种搭便车行为。开展小语种特色
培养项目的学校要合理确定招生
范围和计划，在小升初过程中不
得开展或变相开展文化科目测
试，小学阶段不得开展此类招生。

不断提高随迁子女
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编
班。义务教育学校应严格落实义
务教育法要求，严禁设立或变相
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推
进师资均衡配置、学生随机分班，
全面实施均衡编班。学校编班方
案、过程及结果应向家长公开，主
动接受监督，确保程序公开透明。
编班结果一经公示确定，不得擅
自变更。

保障重点群体公平入学。全
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
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
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
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

消附加或限制条件。人口集中流
入地区要持续加大公办学校学位
供给和招生计划，不断提高随迁
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服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地制宜
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
件。因地制宜制定多孩子女义务
教育“长幼随学”具体实施办法。

加强招生入学信息公开。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市、县
加快建立招生入学信息集中发布
机制，公开区域内中小学招生政
策，公布官方咨询电话。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要明确划片范围、
报名条件、招生计划、录取规则。

据新华社、央视

内部短路
是电池起火爆炸主因

内部短路是引起电池起火爆
炸的主要原因。“这是新标准重点
考虑的内容之一。”郭楠表示，造
成电池内部短路的因素主要有挤
压等外部应力、内部电极老化析
锂、材料和生产过程中混入杂质。

据他介绍，新标准通过四方
面评估移动电源电池内部短路相
关安全问题。

一是加严挤压试验条件。挤
压试验是通过外力挤压导致电池
正负极之间内部短路，相比之前
的标准，新标准将平面挤压改为
圆棒挤压，同时将最大压力由
13kN统一加严到了20kN。

二是增加针刺试验，直接模
拟电池内部短路以及发生内部短
路后电池的反应。

三是增加循环后的析锂检
测。锂电池在长期充放电使用过
程中可能会析出锂金属造成隔膜
刺穿，导致电池内部正负极短路。
新标准新引入300次充放电循环
后的析锂检测，从源头提高移动
电源的产品安全。

四是增加来料检测和生产过
程管理。电池内部混入的金属杂
质等也是引起电池内短路的重要

原因。新标准规定了正极、负极等
关键材料的杂质含量要求，以及
工厂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新标准要求充电宝
有欠压禁用功能

郭楠说：“移动电源随着使用
次数的增加，不仅容量会下降，
析锂等问题也会导致其安全性
变差。”

对此，新标准除新增循环老
化后的析锂检测外，还规定移
动电源在使用一定时间或次数
后，主动降低充电电压，从而降
低安全风险。同时，要求标明

“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
费者及时更换安全性下降的老
旧移动电源。

此外，移动电源电池长期闲

置会因为正常的自放电而导致欠
压，欠压后会加速析锂。新标准要
求移动电源有欠压禁用功能，避
免具有安全隐患的移动电源被继
续使用。

电池过充电极易造成温度升
高、电解液分解出可燃气体，进而
导致起火、爆炸。“新标准从三方
面减少移动电源因过充电引起的
安全问题。”郭楠介绍。

一是提升电池在过充条件下
的本质安全水平，相较于此前标
准，新标准将电池过充电试验电
压提高到充电限制电压的1 . 3
倍。二是降低电池遭受大电压过
充的概率，要求在现有一层保护
电路设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层
保护电路。三是新增过压禁用功
能，要求移动电源在万一发生过
充的情况下需具备“锁死”功能，

无法再对其进行充放电，杜绝“带
病”使用的可能性。

之前取得“3C”认证的
可继续正常使用

很多消费者关心，新标准发
布实施后，大家手里已有的充电
宝还能用吗？可以带上飞机吗？

“新标准对已购买的通过
CCC认证的移动电源不产生影
响。”郭楠说，消费者手中已取得
CCC认证的充电宝可以继续正
常持有和使用。

中 国 民 航 危 险 品 运 输 管
理中心高级工程师郭毅告诉
记 者 ，旅 客 已 购 买 的 之 前 通
过 C C C 认 证 的 充 电 宝 ，只 要
符 合 民 航 现 行 相 关 规 定 ，仍
可正常携带乘机。

价格也是不少消费者关心
的重点。标准加严后，成本是否
会上升？相应的，充电宝售价是
否会上涨？

深圳市倍思科技有限公司质
量总监方浩告诉记者，新标准可
能会在短期内导致生产成本出现
小幅上升，主要电池芯、电路板以
及产品工序较以前增加了一些成
本，但是反映到产品最终售价上
的波动是有限的，消费者不必过
度担忧。

新标准设置了
12个月的过渡期

电池遭受过高温度会引起电
解液分解出可燃气体，同时也会
隔膜收缩引发内部短路。郭楠表
示，新标准提出多重要求减少移
动电源因高温使用引起的安全问
题。新标准规定移动电源应具有
对异常温度进行监测、存储的功
能，消费者能够读取异常温度记
录，从而提高使用安全的透明度。

郭楠介绍，按惯例，强制性国
家标准发布后的过渡期一般为6
至12个月。新标准在移动电源电
池、保护电路、电池原材料和电池
生产过程等方面的要求均有较大
提升，因此设置了12个月的过渡
期，即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

过渡期内，企业可以选择执
行新标准或原有标准，但过渡期
结束后，企业必须按照新标准从
事产品的生产制造和销售。

设置过渡期的核心目的包
括，为企业新产品研发、设计与生
产线调整预留时间，确保标准正
式实施后，符合新标准的产品能
够及时、有序投放市场。同时，为
市场留出消化库存的时间，避免
社会资源浪费和行业波动，保障
市场供给稳定。 据新华社、央视

移动电源新国标公布，将于2027年4月1日正式实施

新标准充电宝需标明“建议安全使用年限”
充电宝等移动电源产品与

消费者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其安全性备受关注。4月3日，强
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
技术规范》公开发布，针对社会
关切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
新标准主要起草人、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郭
楠，深入解读主要技术内容。

因S31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纽至新泰
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天桥及分离立交拆除施
工需要,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全力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
规，泰安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决定自2026年4月11日18时-4月13日6时
(共计36小时)，对S31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
纽至新泰枢纽段泰安至新泰方向临时封闭
施工，其间S31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纽至新
泰枢纽段双向全封闭。现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自2026年4月11日18时至2026年4月

13日6时。
二、交通管制范围

S31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纽至新泰枢
纽段，里程桩号K22+975至K89+385，途经
泰安市泰山区、新泰市。

三、交通管制期间通行管理
1．主线：S31泰新高速公路徂徕枢纽

至新泰枢纽段双向禁止通行，4月13日6时
后恢复泰安至新泰方向通行，新泰至泰安
方向继续保持封闭施工。

S30董梁高速岳家庄互通至新汶枢纽段
(K210+000-K217+300)宁阳至新泰方向禁止
通行，新泰方向车辆可经岳家庄互通B匝道
驶离高速公路，4月13日6时后恢复正常通行。

2．枢纽立交：泰安至新泰方向交通管
制期间，徂徕枢纽青兰高速转泰新高速新
泰方向主线临时封闭，泰山服务区通往泰
新高速新泰方向的DD匝道临时封闭；徂

徕枢纽济泰高速转泰新高速新泰方向匝
道全部临时封闭；新汶枢纽董梁高速转泰
新高速新泰方向匝道临时封闭。4月13日6
时后全部恢复正常通行。

3．收费站：化马湾收费站、新泰西收
费站、新泰南收费站在此期间全部封闭，4
月13日6时后新泰方向出入口恢复正常通
行，泰安方向出入口继续保持封闭。岳家
庄收费站A匝道入口(新泰方向)临时封
闭，4月13日6时后恢复通行。徂徕北收费
站L匝道(新泰方向)临时封闭，济泰高速
方向正常通行，4月13日6时后恢复通行。

4．服务区：新汶服务区北区(泰安方
向)、南区(新泰方向)全部关闭运营，4月
13日6时后南区(新泰方向)恢复运营。

四、其它事项

1．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东省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对
违反交通管制规定的驾驶人及相关运输
企业进行处罚。

2．因施工活动需进一步采取交通管
制措施的，另行发布相关通告或信息。

3．本通告自2026年4月11日18时开始
实施。

4．请驾驶人及运输企业根据交通管
制规定，妥善调整出行计划及路线，给您
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泰安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山东高速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4月3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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